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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澳門仁慈堂
助賑廣東三江水災史實考

吳宏岐* 趙 超**

RCC88--1

   *  吳宏岐，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嶺南歷史地理、澳門史地研究工作。

* * 趙 超，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澳門史地研究工作。

1568年由賈尼勞主教(D. Belchior Carneiro,1516-1583) 創辦的澳門仁慈堂，既是一個宗教

機構，同時又是一個慈善組織。《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 (清代部分·中

文)》所披露的相關檔案資料，尤其是光緒三十四年 (1908) 陰曆八月十二日和陰曆十一月二

日兩廣總督張人駿為澳門仁慈堂捐款助賑廣東三江水災事致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穆禮時照會

中，清楚地提到澳門仁慈堂曾經先後兩次通過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向廣東三江被災難民捐助

賑款，這不僅在澳門仁慈堂慈善史上落下了重重的一筆，而且是粵澳關係史尤其是兩地慈善

機構關係史的光彩一頁。

清光緒三十四年 (1908)，廣東的東、西、北

三江流域發生了大水災， 各地官、商和善會善

堂相繼展開了救災賑濟工作，澳門仁慈堂也參加

了相關賑災行動。關於當時澳門人士對此次水災

的賑濟活動，以往學術界較多地關注到了澳門政

界、紅十字會以及由澳門紳商主持成立的“澳門賣

物助賑水災會辦理善後所”的相關賑濟情況
(1)
，而

對澳門仁慈堂的表現未及矚目。筆者在此擬依據

新近出版的《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

館檔案(清代部分·中文)》所披露的相關檔案，

結合寓粵各國官、商的賑濟活動以及澳門政界、

紅十字會和紳商的助賑活動，對1908年澳門仁慈

堂助賑三江水災的相關史實略作考述。

1908年的廣東三江水災與

寓粵各國官商的賑濟活動

清光緒三十四年 (1908) 陰曆五月(西曆6月)，

廣東的東、西、北三江發生了大水災，“時東、

西、北三江潦水驟發，三府一州二十餘縣同時被

災，慘劇之情，前所未有”。東江流域受災的主

要是惠州府博羅縣和廣州府東莞縣，其中博羅“大

水”，而東莞縣“石龍上下游俱成澤國”；西江流

域受災的主要是廣州府南海、順德、香山諸縣，

肇慶府高要、四會、新興、恩平、三水、開平諸

縣，羅定直隸州西寧縣；北江流域受災的的主要

是廣州府清遠、花縣，韶州府英德縣和南雄直隸

州始興縣。據說“南海、三水、恩平、清遠、花

縣、四縣各屬大水，災情甚重”；“東、西、北

三江南海、順德、三水、花縣、清遠各縣，基圍

大半崩決，被災無數”；而近鄰澳門的香山縣

境，雖然也有水災，但“災情稍輕”。
(2)
由於這

次大水災以西江流域受災縣份頗多，水災持續時

間較長，災情最為嚴重，形成的災民也最多，因

此西江災民就成為各方重點賑濟對象。

三江水災發生以後，雖然廣東省當局隨即在

廣州設立了“救災公所”，但可能由於經費或管

理方面的原因，祇有少數縣份得到了較為及時的

賑濟，如清遠縣“時石角堤已經過水，基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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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救災公所撥款修復”；但清政府大規模的

賑濟工作，直到年底才開展起來：“十二月丙

子⋯⋯賑撫廣東廣、肇、羅等屬被水災民。”
(3)

與清朝政府賑災動作比較遲緩形成鮮明的對

比，寓居廣東的各國政界、商界人士組織的賑濟

活動顯然更為迅速一些。這一點，從光緒三十四

年 (1908) 陰曆六月二十八日兩廣總督張人駿覆

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穆禮時的函件中就多少可以

看得出來：

    

逕覆者：接貴總領事官會同各國領事官六月二

十五日來函，以寓省各國官商人等因邇來西、

北、東江水災，黎民無辜受害，深堪憫惻，爰

集賑共銀一萬零五百二十一圓八毫二仙，送請

發充各屬災民貯放耔種、修築基圍之用等由，

均已閱悉，具見各國官商人等樂善為懷，本部

堂實深感佩，現已將送來賑款共銀一萬零五百

二十一圓八毫二仙銀票一紙劄發廣州府轉發善

堂查收，以備賑濟各屬水災難民及發充貯放耔

種、修築基圍之用。專此鳴謝，並希貴總領事

官轉致貴國官商人等知照為荷。順頌時祺。名

另具。六月二十八日。張人駿 
(4)

    

在上引兩廣總督張人駿覆函中提到，葡萄牙駐廣州

總領事會同各國領事官在光緒三十四年 (1908) 陰

曆五月廣東三江水災發生的一月後，即陰曆六月

二十五日就曾向兩廣總督張人駿發函並送到集賑款

一萬多圓。張人駿對各國官商樂善為懷的精神深感

欽佩，迅急將相關賑款發廣州府轉發善堂查收，以

備賑濟各屬水災難民及發充貯放耔種、修築基圍之

用，並向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覆函表達感謝之意。

從中可以得到的資訊至少還有三點：其一，除了葡

萄牙駐廣州總領事以外，還有其他國家的領事官參

與組織了此次集賑活動，具體有哪些國家的領事參

與，則有待新檔案資料的發現與公佈才可作進一步

的探討；其二，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穆禮時在此次

集賑活動中顯然發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而從張人

駿“並希貴總領事官轉致貴國官商人等知照為荷”

一句中可知，寓粵各國集官員、商人的賑款一萬多

圓中，葡國官員和商人的賑款當佔了較大的比重，

具體數目和比例不詳；其三，張人駿要求賑款由廣

州府轉發善堂查收，這說明廣州等地的善堂具體負

責這筆寓粵各國官、商賑款的支出。

澳門政界、紅十字會和紳商的助賑活動

有資料顯示，在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會同各

國領事官在廣州發起集賑活動後不久，澳門政

界、紅十字會和紳商也發起了更大規模的助賑活

動。據〈光緒三十四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

(1908)〉：“西曆八月十六日，澳門開賣物助賑

會，用以賑濟西江被難災民，計賣物並捐助之款

約得銀五萬圓。”
(5)
 實際上，賣物助賑會的活動

至少進行了一週多時間。據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二十世紀 1900-1949)》記載，西曆8月16日設於

美少校操場的賑義賣開幕，綽號“薩夫人”的署任

總督，在其副官陪同下主持開幕式。慈幼會學校學

生樂隊演奏葡萄牙國歌。由陳澤琦 (音譯：Chan 

Che Ki) 致開幕辭。義演中有一臺粵劇。記者及富

家子弟破開荒第一次在澳門登臺演出話劇 (以中國

傳統，演員入三教九流)。8月18日羅沙達 (Alves 

Roçadas) 出掌澳門政府，新總督於就職後的第二晚

上攜帶妻女蒞臨義演。義演中有“小電影”助興，

僅此一項收入達5,000澳門圓。
(6)

另據《華字日報》1908年8月21日記載，“澳

門賣物助賑會原定廿七日閉會。茲擬廿七日禮拜

日展開會壹天”。估計澳門賣物助賑會的整個活

動持續了八天左右。其中陰曆七月二十三日(西

曆8月19日) 晚是義演助賑的高潮，新任總督羅

沙達“廿二日接任，廿三日晚九打鐘，偕其夫人

及女公子蒞會。先由主席陳席儒
 (7)
 等迎入會場，

環遊一遍。隨到安樂水房，辦事者獻以汽水。葡

督言：中葡邦交最古，其情誼最為浹洽，今日此

會為救災黎而設，極羨我華人之義舉云。其夫人

到十二號隊陳列室，賞金錢一枚；振天聲劇場，

賞金錢半磅。至十點鐘後返署。是晚以葡督蒞

會，故遊客愈形踴躍”。
(8)
 其中所謂“振天聲劇

場，賞金錢半磅”，乃新任總督羅沙達的舉動，

據說“新任葡督飲架啡茶，給金錢半磅”。
(9)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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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紅十字會也有義舉，“會場人眾，時有意外之

虞。西醫廖德山及男看護員黎池，與婦醫員羅繡

雲、林直恩、余美德，看護女梁科儀，均入場當

義務。”
(10)

澳門賣物助賑會由在澳紳商主持，但由於有

澳門新任總督攜妻女捧場，加之又安排了劇場義

演活動，形式新穎，熱鬧非凡，因而得到了澳門

華商、公司、銀行、學校、學塾、教會、教堂的

積極回應，甚至也有不少學生踴躍參加。陰曆七

月二十五日，澳門賣物助賑會同仁在鏡湖醫院召

開大會，將進支數目宣佈並議案三條如下：一、

議該款應存貯何處，並公舉管理財政員三位；

二、議組織辦理善後規劃及良策；三、公舉善後

人員。
(11)
 後來鑒於賣物助賑會完場之後，“通計

集款，為數甚鉅”，所以專門成立了“澳門賣物

助賑水災會辦理善後所”，選舉十九人總理善後

事宜，並相應成立了財政部、交通部和研究部，

其中財政部“專掌財政出入之事”，交通部“專

掌記事、登報、通信各事”，研究部“專考查受

災地方情形”。
(12)

值得一提的是，據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二十

世紀 1900-1949)》記載，在西曆8月16日 (陰曆七

月二十日) 澳門為西江難民義演開幕的當天，海盜

盧林城(音譯：Lok Lan Cheng) 來到廣州第一醫

院，道具出渾號後，隨即拿出一萬澳門圓捐款，

後乘八人大轎揚長而去。廣州官府在此“綠林好

漢”離開羊城數小時後才得知此事，或許因為心

有餘悸 (感激不盡) 的人民不願告發他。
(13)
 這個

海盜拿出數目不小的澳門圓捐款，顯然是從澳門

一帶搶奪、偷盜來的財物，但受到澳門賣物助賑

會的影響，竟然良心發現，在廣州第一醫院捐款

助賑，的確是一樁耐人尋味的趣事。

澳門仁慈堂助賑三江水災的相關問題

從新近出版的《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

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中文)》所披露的相關

檔案來看，清光緒三十四年 (1908) 陰曆五月 (西

曆6月) 廣東三江大水災發生以後，繼葡萄牙駐廣

州總領事會同各國領事官組織寓粵各國官、商積

極捐款賑濟之後，不僅澳門政界、紅十字會和紳

商通過賣物助賑會形式大力開展了助賑活動，澳

門仁慈堂也集賑了大額款項，並通過葡萄牙駐廣

州總領事會交給了兩廣總督官署。此事素未引起

學界的注意。其實，光緒三十四年 (1908) 陰曆

八月十二日兩廣總督張人駿為澳門仁慈堂捐款助

賑三江水災事致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穆禮時照會

對此事有明確之記載：

    

大清陸軍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兩廣總督部

堂兼管廣東巡撫、粵海太平兩關事務張為照覆

事：接貴總領事官八月初八來文，以據澳門仁

慈堂送到賑款銀七千一百二十四圓助賑災黎之

用，相應轉送代收，將收條送由貴總領事官轉

發仁慈堂存據，並望飭該收銀處照章登報俾澳

門各人有所見聞，計附送聚利銀號七千一百二

十四㘣匯票一紙等由前來，具見澳門仁慈堂樂

善為懷，本部堂殊深感佩，除將送來賑款匯票

一紙劄發廣東善後局查收轉發救災公所祗領藉

資賑濟水災難民之用，飭令照章登報並由善後

局繕具收條逕送貴總領事官轉給仁慈堂查收存

據外，相應照覆並鳴謝忱，即希貴總領事官轉

致澳門仁慈堂知照為荷。順候時祉，須至照會

者。右照會大西洋欽命駐紮廣州總領事官穆。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14)

    

從上引照會中可知，在光緒三十四年 (1908) 陰

曆八月初，澳門仁慈堂曾經通過葡萄牙駐廣州總

領事穆禮時以聚利銀號匯票的形式向兩廣總督署

捐出賑款7,124圓，兩廣總督張人駿在收到葡萄

牙駐廣州總領事穆禮時來文後，迅速安排將此項

賑濟款交給廣東善後局查收並轉發救災公所，以

供賑濟水災難民之用，並向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

穆禮時“相應照覆並鳴謝忱”，同時希望“總領

事官轉致澳門仁慈堂知照”。

以往有些學者認為，1568年賈尼勞主教(D. 

Belchior Carneiro, 1516-1583) 創辦的澳門仁慈

堂，是希望“通過仁慈堂的慈善活動，確立自己

的權威，擴大天主教在當地華人中的影響，同時

16-RCC88-1.indd   177 1/20/14   4:06 PM



兩廣總督張人駿為謝捐款賑災事覆葡總領事穆禮時函（光

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之信封 (澳門基金會等編：《葡萄

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中文）》第

四冊，頁317。)

兩廣總督張人駿為澳門仁慈堂捐款助賑三江水災事致葡總

領事穆禮時照會（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正文首頁 (澳門

基金會等編：《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

代 部分·中文）》第四冊，頁321。)

兩廣總督張人駿為澳門仁慈堂捐款助賑三江水災事致葡總

領事穆禮時照會（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末頁 (澳門基金

會等編：《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

分·中文）》第四冊，頁325。)

兩廣總督張人駿為澳門仁慈堂捐款助賑三江水災事致葡總

領事穆禮時照會（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封面 (澳門基

金會等編：《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

部分·中文）》第四冊，頁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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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穩定澳門秩序，從而保護葡萄牙商人的利

益，一舉三得”
(15)
；“仁慈堂作為澳門慈善機構

的官方代表，面對的多數是葡人。”
(16)
 其實這些

看法有一些偏頗。因為在澳門仁慈堂建立伊始，

賈尼勞便指出“接收所有天主教徒和異教徒”。

其所屬貧民醫院對病人不加選擇，祇要有需要，

便可以得到貧民醫院的幫助。
(17)
 澳門仁慈堂的

這個慈善宗旨，顯然是繼承了里斯本仁慈堂的傳

統，1498年所成立的里斯本仁慈堂的堂規中就提

到：“仁慈堂係由良民組成的教育會和慈善會。

他們有着良好的信譽和信念，敬畏上帝，同時遵

守上帝為他們規定的戒律，順從地為上帝和教友

會和慈善會服務。他們之間必須互相幫助，同時

對任何有需要者施以仁慈堂規定所列舉的物質或

道義方面的援助。”
(18)
 在嶺南諸地，由於氣候

炎熱潮濕，當地民眾容易產生痲瘋病這類的皮膚

惡疾。痲瘋病人通常是被社會所鄙視和拋棄的患

者群體。但早在1568年賈尼勞主教在澳門建立貧

民醫院時，該醫院中就設有專門的隔間來收治痲

瘋病人，早期來華方濟各會會士曾為澳門痲瘋病

人提供服務。澳門城外的痲瘋病院的建立也應該

早於1627年，在痲瘋醫院的幫助下，病人不僅參

加宗教活動，而且在病院裡進行生產活動，通過

日常勞動得到一些身心的調節，甚至找到些許生

活的意義。
(19) 
早期仁慈堂管理的痲瘋病院收治的

病人是以澳門的華人病人為主，但後來收治病人

的範圍有一定擴大。澳門痲瘋病院除了對澳門的

醫療體系起了一定的作用外，其影響之廣泛還覆

蓋到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
(20)
 澳門政府1882年在

小橫琴島白沙欄建立的收容所和1885年在路環建

立的九澳收容所，也大量接收澳門和來自內地的

痲瘋病人。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十九世紀)》中

說，1884年“當時已有26名男性病人和30名女性

病人。奇怪的是對這些病人提供幫助的仍僅僅是

葡國政府，除接收本澳和離島病人，還收容來自

廣州、香山、三鄉、順德、新會、長洲、西樵、

灣仔、新塘及九湧等的病人。這完全是由於人道

主義和 D. M. 卡內羅神父從16世紀建痲瘋院起而

形成的傳統影響所致”。
(21)

不過，光緒三十四年 (1908) 陰曆八月十二

日兩廣總督張人駿為澳門仁慈堂捐款助賑三江水

災事致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穆禮時照會這條新資

料的發現，使我們對於澳門仁慈堂的性質和功能

需要重新認識。現在看來，至少在晚清之際，澳

門仁慈堂的慈善活動已不限於澳門地區的葡人和

華人，而是積極參與了賑濟澳門地區以外尤其是

廣東的華人難民的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光緒三十四年 (1908) 廣東

三江大水災發生以後，澳門仁慈堂其實共向廣東

方面送過兩次賑濟款項，除了陰曆八月初的那次

以外，大概在陰曆十月下旬還有一次。這在陰曆

十一月二日兩廣總督張人駿為澳門仁慈堂捐款助

賑三江水災事致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穆禮時照會

中也有清楚的記載：

    

大清陸軍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兩廣總督部

堂兼管廣東巡撫、粵海太平兩關事務張為照覆

事：接貴總領事官十月二十八日來文，以據澳

門仁慈堂將澳門演台所收之銀八百零五圓銀票

一紙送請轉送為三江助賑之用，茲特照請轉飭

救災公所前赴貴署收取，連前送之七千一百二

十四圓一並立回收條以便轉送等由前來，均已

閱悉，具見澳門仁慈堂樂善為懷，本部堂實深

感慰，除將劄行廣東善後局轉飭救災公所迅赴

貴署將此項賑款銀両照數收領以備賑濟各屬水

災難民之用，並將先後收到各銀両分別立回收

條外，相應備文照覆，希轉致澳門仁慈堂知照

並達謝忱。為此照會。順候時祉，須至照會

者。右照會大西洋欽命駐紮廣州總領事官穆。

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
(22)

    

從上引照會可知，澳門仁慈堂通過葡萄牙駐廣州

總領事穆禮時向廣東方面捐出了第二筆賑濟款，

用途同樣是“三江助賑之用”。從葡萄牙駐廣州

總領事穆禮時是在陰曆十月二十八日向兩廣總督

署發文推測，澳門仁慈堂銀票應當是在陰曆十下

旬送到廣州的。澳門仁慈堂的第二次捐款數目祇

有805圓，比第一次的7,124圓要少很多，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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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廣總督張人駿為澳門仁慈堂捐款助賑三江水災事致葡

總領事穆禮時照會（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正文首頁         

(澳門基金會等編：《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

案（清代部分·中文）》第四冊，2009年，頁327。)

兩廣總督張人駿為澳門仁慈堂捐款助賑三江水災事致葡

總領事穆禮時照會（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正文次頁         

(澳門基金會等編：《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

案（清代部分·中文）》第四冊，頁328。)

這筆捐款祇是“澳門演台所收之銀”。根據前文

所述，西曆8月16日 (陰曆七月二十日) 設於美少校

操場的由在澳紳商主持澳門賣物助賑會開幕以後，

振天聲劇場的義演中有一臺粵劇，並有“小電影”

助興，僅此一項收入達五千澳門圓。顯然，澳門

仁慈堂的第二次捐款與西曆8月中旬振天聲劇場

的義演關係不大。有資料顯示，清光緒三十四年 

(1908) 陰曆五月 (西曆6月)，三江大水災發生以

後，陰曆秋九月廣東省又發生較大的水災，西江

流域受災較重，例如肇慶府開平縣“五月十七日 

(6月15日)，大水。尖石大山下水從沙土湧出，高

六七尺，西北悍流箭激，沖城西北隅，漲高出平

地丈餘。秋九 
(10)
 月，大水災⋯⋯淫雨連旬，流

潦氾濫，全邑幾成澤國，城垣不沒者數尺，東南

隅崩數丈，塌廬舍，浸田禾，災民流離號泣”；

赤溪直隸廳“秋九月丁酉、戊戌 (十五、十六日，10

月9、10日)，連日大水，傷禾稼，平地水深三尺”；

陽江直隸州“九月十六日(10月10日)，颶風作，潦

水大至，北自雙捷、南至四朗皆成澤國，父老咸謂

此次巨浸為數十年來所罕。越二日，風息，水猶

未退，饑民嗷嗷，無所得食。”
(23)
 不排除澳門仁

慈堂在陰曆秋九月西江大洪水發生後澳門組織了 

“演臺”進行義演助賑的可能性。

澳門仁慈堂在光緒三十四年 (1908) 陰曆八月

和十月兩次賑款，合計共為7,929圓，比陰曆八月

寓粵葡萄牙等國官員和商人的賑款一萬多圓以及

西曆8月16日 (陰曆七月二十日) 在澳紳商主持澳

門賣物助賑會所籌賑款五萬圓都要少一些，時間

也稍晚一些，但澳門仁慈堂前後兩次助賑廣東三

江水災的善舉，充分體現了其“樂善為懷”的慈

善精神，這着實讓兩廣總督張人駿為之感動，所

以張人駿給穆禮時的第二次照會中，特意說明“

希轉致澳門仁慈堂知照並達謝忱”，即請葡萄牙

駐廣州總領事穆禮時代為轉達謝意 (第一次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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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詞是“相應照覆並鳴謝忱，即希貴總領事官

轉致澳門仁慈堂知照為荷”，重點感謝的對象是

穆禮時，而不是澳門仁慈堂)。

無論如何，《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

領事館檔案 (清代部分·中文)》所披露的相關檔

案，使我們對1908年澳門仁慈堂助賑三江水災的

相關情況有了一定的瞭解。澳門仁慈堂前後兩次助

賑廣東三江水災的善舉，不僅在澳門仁慈堂慈善史

上落下了重重的一筆，而且同樣也可視作粵澳關係

史尤其是兩地慈善機構關係史的光彩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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